
 

 

 

 

※本表MÜST費率皆於 100.10.31經智慧局智著字第 10016003141號函審定通過，回溯至 100.01.31生效 

※本表 ACMA概括授權費率皆於 110.04.45經智慧局智著字第 11016003760號函審定通過，回溯至 108.08.12生效 

※ACMA概括授權費率均係包含自衛星廣播電視節目供應事業，提供節目及(或)廣告，至家庭訂戶收視之全程各階段公開播送行為，

所生使用報酬之總和。 

 

行業別 類型 費率 

衛星電視台 1.一般商業頻道

(綜合性頻道) 

MÜST:  

前一年度年廣告總收入+授權總收入=總額，以 0.33%計算。 

ACMA: 

概括授權： 

前一年度年廣告總收入+授權總收入=總額，以 0.033%計算。 

公開播送費率-衛星電視台 



單曲計費： 

限已確認使用曲目者，每首每次 16000元。 

TMCA:  

前一年度年廣告總收入+授權總收入=總額，以 0.33%計算。 

ARCO:  

每頻道每年公開播送權利金為 321,000元，每年調增 10%，上限為 802,500元(錄音著作及

視聽著作分開計算)。 

RPAT: 

不區分頻道類型，以 

1. 上年度廣告收入總金額之 0.048%，或 

2. 依近三年使用錄音著作次數之平均值 X70元，擇一計算。 

 2.音樂頻道 MÜST:  

前一年度年廣告總收入+授權總收入=總額，以 0.55%計算。 

ACMA: 

概括授權： 

前一年度年廣告總收入+授權總收入=總額，以 0.055%計算。 



單曲計費： 

限已確認使用曲目者，每首每次 16000元。 

TMCA:  

前一年度年廣告總收入+授權總收入=總額，以 0.35%計算。 

ARCO: 

每頻道每年公開播送權利金為 300,000元，每年調增 10%，上限為 750,000元(錄音著作及

視聽著作分開計算)。 

RPAT: 

不區分頻道類型，以 

1. 上年度廣告收入總金額之 0.048%，或 

2. 依近三年使用錄音著作次數之平均值 X70元，擇一計算。 

 3.電影、戲劇、

卡通台 

MÜST:  

前一年度年廣告總收入+授權總收入=總額，以 0.165%計算。 

ACMA:  

概括授權： 

前一年度年廣告總收入+授權總收入=總額，以 0.0165%計算。 



單曲計費： 

限已確認使用曲目者，每首每次 16000元。 

TMCA:  

前一年度年廣告總收入+授權總收入=總額，以 0.1%計算。 

ARCO: 

每頻道每年公開播送權利金為 214,000元，每年調增 10%，上限為 535,000元(錄音著作及

視聽著作分開計算)。 

RPAT: 

不區分頻道類型，以 

1. 上年度廣告收入總金額之 0.048%，或 

2. 依近三年使用錄音著作次數之平均值 X70元，擇一計算。 

 4.新聞、體育頻

道 

MÜST: 

前一年度年廣告總收入+授權總收入=總額，以 0.055%計算。 

ACMA:  

概括授權： 

前一年度年廣告總收入+授權總收入=總額，以 0.0055%計算。 



單曲計費： 

限已確認使用曲目者，每首每次 16000元。 

TMCA:  

前一年度年廣告總收入+授權總收入=總額，以 0.05%計算。 

ARCO: 

每頻道每年公開播送權利金為 107,000元，每年調增 10%，上限為 267,500元(錄音著作及

視聽著作分開計算)。 

RPAT: 

不區分頻道類型，以 

1. 上年度廣告收入總金額之 0.048%，或 

2. 依近三年使用錄音著作次數之平均值 X70元，擇一計算。 

 5.購物頻道 MÜST: 

以前一年度營業毛利 30%之 0.25%計算。 

ACMA:  

概括授權： 

以前一年度營業毛利 30%之 0.025%計算。 



單曲計費： 

限已確認使用曲目者，每首每次 16000元。 

ARCO: 

每一頻道每年公開播送權利金為 321,000元整。每年調增比照該頻道經會計師認證之財務報

表收入項幅度調增。(錄音著作及視聽著作分開計算)。 

RPAT: 

不區分頻道類型，以 

1. 上年度廣告收入總金額之 0.048%，或 

2. 依近三年使用錄音著作次數之平均值 X70元，擇一計算。 

 6.政府所屬頻道

(原民台、客家

台) 

MÜST:  

以前一年度政府撥款預算 x0.05%計算。 

ACMA: 

概括授權： 

以前一年度政府撥款預算 x0.005%計算。 

單曲計費： 

限已確認使用曲目者，每首每次 8000元。 



ARCO: 

每一頻道每年公開播送權利金為 80,000元，每年調增 10%。上限為 200,000元(錄音著作

及視聽著作分開計算)。 

RPAT: 

1. 每年 20萬元(按物價指數調整)，或 

2. 依近三年使用錄音著作次數之平均值 X20元，擇一計算。 

 7.其他頻道 MÜST:  

文化、宗教、教育頻道: 

以前一年度節目製作費(包括新聞製作費及戲劇製作費)+播映通訊費(即衛星上鏈費)=總額，以

0.04%計算。 

ACMA: 

概括授權： 

文化、教育公益頻道: 

以前一年度節目製作費及播映通訊費之 0.004%為當年度使用報酬。 

單曲計費： 

限已確認使用曲目者，每首每次 8000元。 



ARCO: 

教育類頻道:  

每一頻道每年公開播送權利金為 107,000元，每年調增 10%。上限為 267,500元(錄音著作

及視聽著作分開計算)。 

如符合著作權法 47條之規定者，應依「著作權法第 47條第 4項之使用報酬率」規定，支付

公開播送費用。 

旅遊、文化類頻道: 

每一頻道每年公開播送權利金為 160,000元，每年調增 10%。上限為 401,250元(錄音著作

及視聽著作分開計算)。 

其他公益頻道: 

每一頻道每年公開播送權利金為 107,000元，每年調增 10%。上限為 267,500元(錄音著作

及視聽著作分開計算)。 

RPAT: 

1. 每年 20萬元(按物價指數調整)，或 

2. 依近三年使用錄音著作次數之平均值 X20元，擇一計算。 

 


